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生命学院文件  

 

生命〔2021〕3号                    签发人：马闯 

 

关于调整生命科学学院实验室安全工作      

领导小组人员的通知 

 

各系（室）、中心，各实验室： 

为进一步强化学院实验室安全监管力度，预防安全事故

发生，保障师生生命财产安全，经 2021年 5 月 6日学院第 7

次党政联席会议研究决定，对实验室安全工作领导小组人员

进行调整，具体名单如下： 

一、安全工作领导小组名单 

组  长：马闯 刘卫军 

副组长：刘林强  

成  员：姜在民 马宁 林雁冰  王存 董娟娥  王瑶  

颜霞  范宁娟 刘建党 董青 郭兵 



实验室安全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学院

党政综合办公室，由董青兼任办公室主任，郭兵任安全管理

干事。 

二、工作职责 

    1.在学校有关部门的领导下，全面负责学院各类实验室

的安全工作。 

    2.组织完善、制定、审核学院实验室安全管理的规章制

度。审核、完善实验教学设备的使用及实验废弃物处理的操

作指导文件。 

3.组织实验室安全设施、实验环境和个人防护用品的配

备与维护，确保实验设施和环境符合相关技术要求和规定。 

4.组织各实验室签订实验室安全管理工作目标责任书，

落实安全责任制。 

5.负责组织处理实验室安全应急事件，及时了解应急情

况，执行应急处理预案，发布应急命令，将事态控制在最小

范围，将危害降低到最低程度。 

6.负责实验室安全突发事件的调查与处理。 

7.负责学院实验室安全管理督导工作。 

                             

                                 生命学院 

                               2021年 5 月 8日 

 



 

 

 

 

 

 

 

 

 

 

 

 

 

 

 

 

 

 

 

 

 

抄送：实验室安全与条件保障处 

 

抄发：各系（室）、中心 
 

生命学院党政综合办公室               2021年 5月 8日印发  

 

 


